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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引领空间治理 保障乡村振兴用地

郭杰 何鸿飞 朱晨曦

乡村振兴离不开资源要素保障，依托乡村规划统筹谋划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产业发展、居民点布局、生态修复、人

居环境整治等，提升用地保障能力，支撑乡村振兴发展愿景实现。江苏自 2019 年开始，高效推进多规合一实用性村庄规划编制

工作，构建了“镇村布局规划+村庄规划”的乡村规划体系，确定集聚提升、城郊融合和特色保护等发展型村庄类型，有序组织

发展型村庄规划全覆盖，在用地保障、涉农政策及资金和公共资源配置等方面倾斜。充分依托“江海河湖汇聚”的平原水乡基

底，开展“共绘苏乡”规划师下乡工作，通过派遣驻村规划师、第一书记等方式，为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等提

供理论与技术支撑。但在具体实践中，农业空间缺乏系统保护、存量建设空间盘活乏力、生态空间亟待整治修复、全域全要素

用途管制亟待完善等一系列用地要素保障问题较为突出。

严守底线强化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

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核心空间载体。新获批的《江苏省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 年）》明确了至

2035 年全省耕地保有量不低于 5977 万亩，其中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低于 5344 万亩的总体目标。而村庄规划需要传导县乡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意图、落实耕地保护指标，建立耕地数量、质量和生态三位一体管护体系，保障江苏农业现代化的优质耕地

空间。

强化耕地的数量管控。严格落实耕地保有量、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等约束性指标，以区域耕地资源禀赋、粮食自给率目

标、村民意愿等因素为依据，考虑新增建设占用、现代农业发展合理设施用地需求，确定村域合理的耕地保有量和永久基本农

田保护目标，严格耕地占补平衡、进出平衡数量规模，借鉴苏州宿迁耕地保护南北挂钩模式与经验，探索永久基本农田异地代

保与经济补偿的长效机制，做到“藏粮于地”。

提升耕地的质量水平。村庄规划应以耕地的地形坡度、土壤理化性质、作物熟制等质量分级为依据，明确纳入永久基本农

田储备区、高标准农田建设范围的耕地数量与布局，提出依托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高标准农田建设等的优质农田建设、粮食生

产科技创新措施，积极探索“藏粮于技”的“四梁八柱”。

改善耕地的生态环境状况。重视耕地的地域文化景观表达，结合耕地的气候与水文调节功能提升、生物多样性维护等生态

保护修复措施，塑造如里下河地区兴化垛田、苏南地区桑基鱼塘、沿海地区圩田等江苏新鱼米之乡的耕地特色景观，在保障粮

食安全的同时提升耕地景观文化的复合功能。

立足存量统筹村庄用地布局

推进村庄用地合理布局，强化要素配置模式创新，是支撑乡村振兴从战略走向落地的关键环节。按照“三调”统计，全省

村庄用地面积 106.67 万公顷，占全省建设用地总面积的 43.79%，通过典型区县调研发现，村庄内存在一定规模的非建设用地面

积，其成为未来乡村振兴要素保障的主要载体，亟需构建“增量+存量”协同配置模式，支撑乡村地区土地要素保障。

积极引导村庄内部用地有序利用。按照村庄类型确定分类乡村内部非建设用地的盘活利用方向。拆迁撤并类村庄利用方向

主要为农用地，通过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优先将存量建设用地复垦，保障粮食安全。规划发展类村庄的存量建设用地优先保

障农民居住、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用地需求，简化此用地空间农民宅基地审批，重点保障产业融合用地需求，村庄规划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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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新增建设占用村庄非建设用地的适宜性、选址可行性及潜在环境影响。

强化新增用地要素保障能力。村庄规划应传导上位规划要求，全域统筹规划，农业空间完善耕地进出平衡政策，重点保障

特色农业、设施农业等农业用地需求，村庄建设区重点满足农民集中居住、产业融合用地等空间诉求，探索点状供地、农用地

只转不征等多途径用地要素保障。

土地制度创新保障产业用地需求。应强化产业策划同村庄用地的协调。一要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充分挖掘村庄特色农

产品、历史文化等优势资源，以“一村一品”为核心目标开展产业策划，以县域单元明确村庄主导产业类型及产业融合清单。

二是衔接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保障设施农用地、产业融合用地等项目用地诉求，确保符合乡村融合发展

的产业项目可落地、可实施。三是深化武进“三块地”等改革试点成果，持续探索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改革等存

量建设用地盘活路径，满足乡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合理用地诉求。四是发挥能人及基层组织作用，强化集体经济组织实力与平台

建设，完善收益调节金等利益主体收益共享机制，促进存量土地资产的活化利用，提升农民收入水平。

全域整治探索系统治理路径

分类实施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优先选取景观破碎、生态亟待修复、具备发展潜力的村庄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统筹农用

地整理、建设用地整治、生态修复与公共空间治理，完善产业导入、格局调整、存量盘活、风险评估等规划安排，从运营主体、

投融资方式等方面探索可持续的社会资本参与模式。

以系统手段营造聚落肌理和景观风貌。重视村庄田、水、路、林、村分类景观要素系统治理，营造乡村聚落肌理和景观风

貌，多尺度景观结构整体优化，结合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基于自然解决方案探索不同地区、不同地貌类型的生态修复方案，促

进村庄景观风貌与人居环境的持续改善提升。

重视传统村落文化遗存挖掘保护。优化确定苏州市吴江区开弦弓村、南京市浦口区龙山社区等省级历史文化名村、传统村

落保护清单，保障传统村落文化遗存保护的合理用地空间需求，强化村庄文化遗存的调查，建立乡村文化信息库，保护物质与

非物质文化。参考田长制、林长制等既有经验，探索传统村落长效管护机制。

完善规则统筹乡村用途管制

建立完善以镇村布局规划、村庄规划为引领的乡村地区全域全要素空间用途管制制度与政策体系，制定耕地、林地、草地、

水域等空间的许可制度和正负面管制清单，是实现乡村振兴、促进乡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制度保障。

完善面向乡村振兴的村域用途管制体系。完善农用地和耕地用途管制规则，明确高标准农田建设中沟渠道路占用、合理设

施农用地等永久基本农田准入清单，研究其调整补划的政策路径；明确一般农地占用准入清单，合理引导农业结构调整。探索

确定乡村生态空间管制规则，引导乡村景观风貌营造和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明确涉及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宅基地、乡（镇）

村公共设施、农产品初级加工、农村休闲观光旅游等建设用地管制通则，引导符合分类乡村发展定位的生产建设活动。

重点深化存量建设用地的管制图则。探索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合理主体，明确入市空间范围、规划用途、建筑高度、

容积率、地均产值等管制细则，完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标准。完善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和使用权分置的细化制度设计，

探索宅基地使用功能、使用年限等权利配置制度，发挥宅基地资产财产功能，推动宅基地的有效盘活，增加农民有效收入。

强化村庄规划对于分类要素的管控。协调自然资源、住建、农业农村、生态环境等多部门管理数据，制定高压走廊、重要

管线、河道管理范围、公益林、高标准农田等空间要素管制要求，最大限度减缓建设对村庄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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